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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17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4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奥英光电转让资产及瑞微投资为

交易对方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 1》），公司全资子

公司奥英光电（苏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奥英光电”）拟将对浙

江云华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华贸易”）预付款所形成的债权

共计人民币 9,900 万元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给江苏众天墙

材高新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众天”）。公司大股东上海瑞微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微投资”）为江苏众天的此项债务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富国平、董事肖鹏分别持有

瑞微投资 75%、25%股权。 

4 月 26 日，你公司取消前述交易，称根据相关材料推定奥英光

电对云华贸易预付款的资金流向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富国平之间存在

关联。富国平已与奥英光电签订相关协议，同意退还前述 9,900 万元，

并补偿相应的利息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公司应认真自查并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1．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奥英光电对云华贸易预付 9,900 万元具体

的采购内容、合同总金额、合同支付及货品交付节奏、合同履行进展

情况、是否与公司采购合同约定相匹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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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公开资料显示，云华贸易注册资本 1,058 万元，主营业务“批

发零售金属材料、五金机械及配件、小五金、建筑材料（除竹木）、

消防器材、通风设备、电控门、针纺织品及原料、日用百货、家用电

器、电子产品”。《公告 1》显示，前述预付款事由为“委外制造私信

通产品”。 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奥英光电主营业务、主要供应商及其采购内容、采购

政策等说明前述预付款合同应履行及实际履行的审批程序。 

（2）说明你公司、奥英光电与云华贸易是否长期有业务往来，

若是，请列示近三年的具体交易内容、交易金额、合同款项支付及货

品交付节奏；若否，请说明与云华贸易发生大额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。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是否就云华贸易主营业务范围与预付款性质匹

配性、履约能力、供应商资质进行审查，是否符合你公司《公司章程》

及相关规定。 

（4）请你公司核实云华贸易与你公司、大股东、董监高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，前述预付款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。 

3. 你公司 4月 26 日披露的《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退还推定来源

于公司之资金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 2》）显示，2018 年 6 月 13

日、14 日，奥英光电向云华贸易合计支付 9,900 万元，6 月 14 日，

吴刚向富国平支付 9,700 万元（吴刚系富国平的债务人）。《公告 2》

称，“结合奥英光电付款时间与吴刚付款时间的重合性以及部分尚未

核实的材料，因无法完全排除吴刚的上述还款资金来源与奥英光电向

云华贸易所支付的预付款之间的关联性”，请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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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核实吴刚与云华贸易、奥英光电、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、

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或者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情形。 

（2）核实富国平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云华贸易、奥英光电主要负

责人、预付款合同经手人及决策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或者其他可能

造成利益倾斜的情形。 

（3）说明吴刚、富国平及其关联人是否存在影响前述预付款合

同签订、执行以及挪用云华贸易资金的可能性。 

（4）补充报备富国平与吴刚之间的债权债务往来、还款情况及

相应的证明文件。 

4.《公告 2》称，富国平“不了解、不清楚也不掌握吴刚还款资

金的来源”，但“基于慎重原则，富国平先生自愿同意先行向公司退

还上述交易涉及的资金 9900 万元，并补偿相应的利息”，同时富国平

与奥英光电约定了还款事宜，拟于 2020 年 6月 30 日之前退还本金及

相应的利息，请你说明富国平不知情吴刚还款资金来源情况下，退还

前述预付款的原因和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；并结合富国平

的资产及债务情况，说明其履约能力以及如何保证上市公司利益。 

5．根据你公司提交的奥英光电与富国平签订的协议，奥英光电

曾于 2019 年 3 月收到与前述预付款资金流向的相关材料，请你公司

补充说明收到相关材料后所采取的措施、核实情况、拟进一步采取的

措施，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情形。 

6．4 月 22 日，奥英光电与江苏众天签订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4 月

26 日早间，你公司即披露取消相关协议，请你公司说明签署相关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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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背景、前期尽调及沟通情况、履行的审议程序、是否存在不谨慎情

形；并结合《资产转让协议》具体约定说明你公司及奥英光电是否需

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 

7．请你公司进行全面自查是否存在其他预付款存疑、资金占用

及违规担保情形。 

请你公司于 5月 7 日前将相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。同时，提醒你

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

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6 日 

 

 

 
 

    


